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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文件

郑开管〔2013〕17 号

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关于 2013 年郑州高新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

支撑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

紧紧围绕建设“产城融合、宜居宜业”高新城总体要求，努

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发展方式转变，率先在全市把高新区建

成“产业先进，环境优美，保障有力，城乡一元”的现代化示范

城区。

一、发展目标

（一）提升区域创新能力。一是打造高端研发机构聚集地。

以国家级研发机构的引进、建设为龙头，大力推进市级以上研发



- 2 -

机构及公共技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。全年力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

达到 350 家。二是打造高端人才聚集地。重点培育和引进高新区

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发展急需的高端、复合、创新人才。全年新培

育创新骨干人才 50 名。三是打造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。力争

2013 年上半年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，到 2013 年底专利授

权量累计突破 8500 件，专利数量力争全省第一。

（二）完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。一是推进产学研金合作平台

建设。2013 年 9 月前举办第五届产学研金合作对接洽谈会，全年

促成 10—20 项主导产业领域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在我区实

施产业化。二是搭建物联网产业服务平台。推进郑州市物联网产

业创新研究院在高新区落户建设。

（三）培育科技创新产业集群。一是推进科技创新服务体系

试点园区建设。组织智能仪器仪表、动漫广告等主导产业集群申

报国家科技创新产业集群和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。二是实

施科技型企业成长路线图行动计划。围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培育

180 家科技型企业。三是围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申报各级科技计

划项目。全年新申报上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300 项以上，争取上

级财政科技资金支持 8000 万元以上。

二、奖励措施

围绕主导产业设立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，用于支持高新

区科技型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。

（一）设立科技项目专项支持资金。支持重点科技成果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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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区产业化，对列入支持计划的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成果转化项

目，每项分别支持 50-100 万元和 10-20 万元；支持产学研金合

作，对列入支持计划的产学研金合作项目，每项支持 10-20 万元。

（二）设立研发机构专项奖励资金。对当年新批准或新引进

的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企业研发机构给予奖励。省

级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；国家级的给予 50 万元奖励，其中对国家

重点实验室给予重奖，具体奖励金额采取“一事一议”，使国家

重点实验室数量持续保持全省第一。

（三）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补贴资金。对当年新申请专利中已

经或即将产业化的发明专利每件给予 2000 元补贴、实用新型和

软件著作权每件给予 1000 元补贴；对年专利申请量达 50 件以上

（含 50 件）的企业，给予 5 万元的补贴；对当年新获得国家专

利金奖的项目，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；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以上

院士工作站，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；对当年新通过认定的高新技

术企业，给予 1 万元的申报补贴；对当年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进

步奖的企业，省级按 1:1 的比例配套奖励，国家级按 1:2 的比例

配套奖励。

2013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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